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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海源
　　日前，中國國民黨蔣主席在中央常會上，期勉全黨工作同志要加强與民間各種團體與組織的聯繫與溝通，提供最大的支援與服務，使這些團體與組織發揮更大的功能，為民衆謀更多的福利。蔣主席這項期勉連日來甚受各界推崇。際此開年新春之際，這不僅預示整體社會團結力的增强，更有助於民主政治的健全發展。
　　　種類極多性質相異複雜
　　目前民間各種團體與組織為數極多，且性質亦相異而複雜，要落實蔣主席這項原則性的指示，顯非易事。主其事者似更應遵循蔣主席本月初期勉，多聽取並接納社會各方面意見，多運用智慧妥予規劃，始可奏功。同時，在基本精神上，亦應就聯繫與溝通方面有所加强，似不可將之曲解為進一步强調黨對各種團體與組織的影響，甚至管制。
　　在多元化的民主社會裡，民間團體與組織由於受到結社自由的保障，數量多而活動頻繁。更因為社會的變遷促成高的社會流動率，傳統的社會組織無法繫住民衆，新的各種團體的組織乃應運而生。這是現代民主社會的自然趨勢，也是現代人適應現代社會生活的主要憑藉。

　　以臺灣地區的狀况而論，根據民國五十年到民國七十三年的統計資料來看，情形正是如此，也就是說，民間團體的數目有逐年增加的情形。民國五十年時，登記有案的民間團體共有五千個，六十年時卽增為六千四百個，到七十年時更增為九千三百個。根據七十三年的統計，則更多達一萬零五百個左右，是五十年的兩倍多。

　　民間團體之數目明顯地在增加，尤其在六十年之後增加得更為快速。但我們也知道，全臺灣地區的人口也在增加，於是民間團體增加的真正趨勢就必須重加考慮。當我們以每萬人的民間團體數來估計時，換言之，卽在控制人口成長這個因素後，卽發現，在民國五十年時，每萬人有四．五一個團體，到六十年時，却下跌為四．二七個團體。可是，在七十年時却又躍升為五．一個團體，而在七十至七十三年此項數字更快速增加為五．五一個。從這些數字我們大致可瞭解民間團體在民國六十年以後對臺灣地區的重要性愈來愈突出，這顯然是社會多元化的一項重要證據，更是蔣主席日前指示的深刻用意所在。

　　　提升社會大衆參與意願

　　除了上述的整體趨勢外，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性質的團體在變遷趨勢上並不十分相同，其間甚至有極大差異存在。就內政部的統計而言，共分為職業團體、社會團體、與婦女團體三大類。一般而言，職業團體數雖在增加，但每萬人的職業團體數增加得却十分有限，從五十年的每萬人二．二九個只增加到民國七十三年的二．五七個團體。民國六十年甚至每萬人的團體數還有下降的情形。其次，婦女團體之數目更是有逐年下降的趨勢，自五十年的每萬人○．二九下降到六十年的○．二八，更繼續滑落到七十三年的○．二二。
　　三大類的民間團體中，只有社會團體情况大不相同，尤其是在民國六十三年以後。民國五十年時，全臺灣每萬人僅有一．九三個社會團體，但到民國六十年時，却降到一．七四個，大致上是一路滑落下來。在六十年以後才逐漸增加，民國六十二年囘復了五十年的水準，隨後一路攀升，只在六十八年徒降。到目前，每萬人的社會團體數高達二．七二個。
　　　黨政機關應予瞭解支援

　　這三大類民間團體在過去二十多年來不甚相同的發展趨勢，應有重大的社會意義。其中，農會與漁會因社會產業型態的變化有減弱的趨勢，而工會則因參與者少及功能不彰亦不曾有效發展。根據臺灣省社會處的調查，在七十四年，仍有百分之七十七的勞工未加入工會。勞工們未加入工會的主要原因則在於「廠裏現在還沒有工會組織」。參加工會的勞工也都認為，工會經費困難，政府對工會保障仍待加强。此外，工商業團體及自由職業團體的情况也多不十分理想。婦女團體在運作上有基本的困難，近幾年來也只有中產階級的婦女團體較為活躍。
　　社會團體在六十年以後的快速增加，最能代表社會多元化的趨勢。在社會經濟資源漸形豐裕時，文化團體逐漸興起，而公益團體及社會福利團體則更應對社會的關懷和對生活素質提升的要求而加强社會大衆參與組織的意願。

　　以上僅就有關民間團體之統計數字加以討論，指出數字變化的社會意義。大致上我們可以約略發現，民間團體在數量上的增加一方面反映民主社會多元化的趨向，另一方面也顯示當前民間團體，尤其是職業團體，在發展上及功能的發揮上可能有很大的限制和缺陷，亟須有關黨政機關予以支援協助，進而促成民間團體對社會發展發揮更積極的作用。
　　蔣主席所指示的與民間團體加强聯繫溝通是很重要的第一步。黨政機構目前對民間團體的瞭解尚嫌不足，應儘速加强聯繫溝通以增進瞭解。一般而言，對於已登記的團體尚有不甚瞭解的，對於未登記的團體則仍存有隔閡。
　　坦白的說，黨政單位以往不是沒有去和民間團體聯繫溝通。但是以往的聯繫多半流於形式，例如以公文往返為主，有時在聯繫時則多以宣導政令及發起政治或社會運動為目的。至於與各類團體性質有關的事務性聯繫極為有限。因此，民間團體在現代社會中所應發揮的積極功能因而打了折扣，而有關當局過度使民間團體政治化的作法更誤導了許多民間團體發展的方向。最值得我們警惕的是，有不少團體實際上平時無所作為，但選舉時却成了候選人或政治團體的資源。
　　　亟須訂定切合時宜法規
　　促成民間團體過度政治化的原因大約有二：第一，在政策上，有關輔導單位過分强調社會和諧，乃試圖透過各種管道與方式影響許多民間團體的權力結構。第二、截至目前為止，我們尚未訂定一套切合時宜的民間團體法。在這種狀况下，民間團體較易受到主管官署不當的管制。舉例而言，目前行政當局規定在同一地區，只能有一個相同性質的團體。如果已經有了一個相同性質的團體，卽使是該團體沒有發揮任何作用，別人也不可申請成立此類性質的團體。這種限制對國家社會的發展也只有弊無利。其實，民間人士若有熱誠組織並參與民間團體，對社會自然會注入生命的活力，只要設立宗旨沒有違法的情形，卽應准予成立，實不應堵塞民衆社會參與的管道。
　　當前黨政機構在處理許多大小業務上最大的毛病乃在於遇事多不能多動腦筋，例如監理所換發機車牌照造成擁擠不堪的場面，世貿中心的啟用造成附近交通嚴重堵塞。此類缺點已為蔣主席所洞悉。以往與民間團體及組織的聯繫溝通之所以不足也是因為主其事者犯了相同的毛病，卽，不能針對變遷快速的社會情勢多費心思去嚐試瞭解。多半還是以社會調查來處理有關民間團體的問題。對民間社團活動之協助也多以政治考慮及人情關係為基準，不能認淸各個民間團體真正的潛力及社會功能。

　　　發揮功能為民謀求福利

　　總之，在多元化的民主社會裏，民間團體及組織之良好運作是充份實現民主政治之基礎。臺灣地區的社會經濟資源以及數十年累積之經驗已為民間團體之運作提供了適宜的環境，我們更應該積極遵循蔣主席的指示，以與民間團體聯繫溝通為起點，以愼重訂定合宜之法律為基礎，並以寬闊涵泳的氣度來促進民衆的社會參與與各類團體的蓬勃發展，進而激發各類民間團體與組織發揮更大更積極的社會功能，為民衆謀求更多的福利，為國家社會培育更旺盛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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